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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 

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二零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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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

者)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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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基本情况及进展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向青岛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本金 5,250 万元委托贷款，由青岛昊通

装饰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泰和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等（以下合称“担保方”）提

供担保，并以面积为 6374.34 平方米的房产作为抵押。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青岛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仍未偿还本金 5,250 万

元及利息，该贷款已逾期，且担保方均未履行担保义务。 

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上旬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青岛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偿本息并承担违约金，请求判令青岛

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青岛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

偿权，请求判令担保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与青岛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

同承担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该诉讼已获得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诉讼预计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特此公告。 

 

 




